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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情况※
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应运而生，作为交易平台，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林权、农业生产设施设备等实现有序流转。上海作为市场化发展最成熟、资源要素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农村产权交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是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2024年7月完成重组，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二是交易量持续增长，截至2024年12月底全市农村产权交易金额已突破100亿元；三是交易模式不断创新，如2021年首次完成以农业种质资源为主要交付形态的农业科技成果转让项目5个，2024年农业科技成果总交易金额1700多万元。
――――――――――――――――――――――
※问题及分析※
1、农村产权交易自身造血功能还未建立
为促进农村产权要素进场交易，对很多交易品类不收费或收取很少费用，交易的运行成本较高，目前市农委会有一定额度的补贴，但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和稳定预期。而对比天津农业产权交易，对集体资产租赁业务采用出让方和受让方均收取一定费用，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足，保障了正常业务开展。
2、农业产权交易从业人员不足，交易体系还不成熟
目前农业产权交易的固定职工24人，分管9个涉农区的所有农村产权交易工作，工作量大；虽然在各区建立了100多个分中心，但由于专项编制少，分中心人员流动大，工作持续性难以保障。对比天津农交所的情况：从事农业产权交易工作的编制员工50人，还有其它聘用人员，而且建立了基于各层级的完备的信息报送指导体系，包括区农经管理部门、镇（街）农经管理部门、村级服务点（/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这套组织机制成熟、稳定。
3、考核标准和指标制订不完善
为提升进场交易量，2024年开始将农村产权交易量作为乡村振兴考核指标，且要求8类农村产权“应进必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产权交易。但各区实际情况不同，各区农村集体资产差异大，很难用统一标准来衡量。
――――――――――――――――――――――
※建议※
1、财政支持是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发展的前期保障
农村产权交易是公益性为主的，上海农村产权交易量有限，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仅依靠市场力量生存难度大，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建议可以分阶段给予不同的扶持。第一，在运行初期，为鼓励村集体组织成员进行交易，保障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正常运转，可通过政府向农村产权交易机构购买服务方式，培育壮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其次，随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完善，及农村改革深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逐渐扩大，可探索实行政府补贴与市场收费“双轨制”运营，维持交易市场运营。最后，当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运行成熟、农村产权交易完全进入市场化时，可以探索完全的市场化交易运营，不再需要财政扶持。
2、探索高效的组织模式，适当扩增编制岗位
构建农业产权交易所与区、街镇、村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协作的组织机制，通过指导区、街镇层面开展信息上报、交易指导等，保障交易流程的合规性和透明度，还能有效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提高整体服务效率和水平。
同时，针对农村产权交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应适当增加专业性人员的编制，通过提供具有编制的岗位、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增强工作岗位的吸引力，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3、完善考核加激励机制，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化运行
根据各区实际情况，设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且应该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对进场交易好的区可以予以一定的激励，反之，针对应进未进、或者违规交易的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有效遏制违规交易行为的发生。建议将农村产权交易纳入对各镇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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